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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南 省 机 关 事 务 管 理 局

关于开展海南省党政机关餐桌文明
食堂创建活动的通知

省直各单位，各市县机关事务管理部门：

为贯彻落实《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

的实施意见》工作要求，根据《海南省党政机关食堂餐桌文明行

动实施办法》，我局会同有关部门决定组织开展党政机关餐桌文明

食堂创建活动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》《粮食节约行动方

案》《海南省党政机关食堂餐桌文明行动实施办法》，开展党政机

关食堂餐桌文明和争当“光盘族”活动，建立健全管理制度，在

食品采购、储存、加工、消费和餐厨垃圾处理等环节做好节约管

理，推动全省党政机关单位规范食堂管理服务，强化监督检查，

加强宣传教育，营造爱粮节粮、文明餐饮活动氛围。

二、活动时间

2022年 4月至 2022年 12月。

三、活动安排

（一）组织创建。党政机关食堂主管单位对照《海南省党政

机关食堂餐桌文明行动实施办法》，梳理工作任务清单和具体措

施，制定时间表，明确责任，逐项落实。（2022年 4-9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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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评价验收。各级机关事务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，按

照《海南省党政机关餐桌文明示范食堂评价表》对各机关食堂进

行综合评价，80分以上为合格单位，90以上为优秀单位。（2022

年 10月）

（三）抽查审核。我局将会同相关部门，通过材料核查、实

地抽查等方式，对评价结果进行复核验收。（2022年 11月）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单位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止餐饮浪费行

为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认真落实《海南省党政机关食堂餐桌文

明行动实施办法》，积极组织餐桌文明食堂创建工作。

（二）省直各单位、各市县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对机关食堂进

行统计，于 5月 15日前将《海南省党政机关食堂统计表》（电子

版）报送我局节能处。

（三）各市县机关事务管理部门于 2022年 10月完成评价工

作，于 10月 30日前将评价结果和总结材料（纸质和电子版）报

送我局节能处。

附件：1.《海南省党政机关餐桌文明食堂评价表》

2.《海南省党政机关食堂统计表》

海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

2022 年 4月 24日 

（联系人：祝正白；联系电话：65227325；邮箱：hainanjnb

@163.com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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